
中華民國兒童課後照顧輔導協會 114 年推廣教育 

新北市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人員 180 小時職前與 18 小時在職訓練課程 招生簡章 

壹、 依據兒童課後照顧服務班與中心設立及管理辦法第二十三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五款及第二十四條之規定。 

貳、 訓練目標：強化課後照顧服務人員專業知能，提升兒童課後照顧品質。針對「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人員」規劃

180 小時初階及 18 小時進階專業訓練課程，培育高級中學以上學校畢業不具備課後照顧服務人員資格者，

使其具備兒童課後照顧服務的專業知識和技能。 

(一)強化課後照顧服務人員專業知能，提升兒童課後照顧品質。 

(二)提升國民小學兒童照顧服務人員之品質。 

(三)確保參加課後照顧服務班級之學童受到妥善的照顧。 

參、 招生人數：每班 30 名以上開課，至多 60 名，額滿為止。 

肆、 招生對象：高中(職)以上畢業，目前為從事課輔安親老師、欲取得課後照顧專業資格者、或家長/培養第二

專長/二度轉職者均可報名參加。※如已是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幼兒園合格教師、教保員、助理教保員(不包

括保母人員)，不需修習本課。 

伍、 上課期間：民國 114 年 3 月 15 日起至 114 年 7 月 27 日止。每週六日 上午 0900～1200；下午 1300～1600，

共計 180+18 小時，上課方式為實體授課教學。(停課日： 114/4/5、4/6、5/3、5/10、5/11、5/31、6/1) 

(一)180 小時上課日期: 3/15、3/16、3/22、3/23、3/29、3/30、4/12、4/13、4/19、4/20、4/26、4/27、

5/4、5/17、5/18、5/24、5/25、6/7、6/8、6/14、6/15、6/21、6/22、6/28、6/29、7/5、7/6、

7/12、7/19、7/26 

(二)18 小時上課日期:7/13、7/20、7/27 

陸、 課程規劃：假日班。 

(一)上課時數：180 小時初階(非學分班)及 18 小時進階(非學分班)。 

(二)上課日期：114 年 3 月 15 日(六)起至 114 年 7 月 27 日(日)止，每週六日 上午 0900-1200；下午 1300～

1600，共計初階 180 小時+進階 18 小時，【停課日： 114/4/5、4/6、5/3、5/10、5/11、5/31、6/1 不排課】 

(三)上課地點： 

180 小時初階：國立台北教育大學至善樓 G506 教室(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二段 134 號)。 

18 小時進階：新北市政府市府 507 會議室(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 161 號 5 樓)。 

(四)課程費用：11,000 元，三人(含)以上團體報名 9折優惠 NT9,900/人(需備註團報夥伴姓名)。 

(五)本課程費用不含課程中分享之書籍及講義印製費、匯款手續、書籍購買、餐費…等個人雜支。 

柒、 課程內容： 



            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人員 180 小時職前訓練(初階) 

類別 時數 本計畫特別聘請具多年 

實務經驗的堅強師資陣 

容設計完整的訓練課 

程，教導學員們習得國 

小課業的輔導相關能 

力，情緒與行為的輔導 

技巧，進而增進並強化 

專業職能。 

1.課後照顧服務概論 12 小時 

2.兒童發展 18 小時 

3.國小教育 15 小時 

4.特殊教育概論(含特殊教育相關課程) 9 小時 

5.班級經營 12 小時 

6.親職教育 12 小時 

7.學習輔導 27 小時 

8.兒童故事 6 小時 

9.兒童行為輔導與心理健康 18 小時 

10.兒童體育及遊戲 6 小時 

11.兒童安全及事故傷害處理 12 小時 

12.兒童醫療保健 6 小時 

13.兒童福利 12 小時 

14.社區認同與社區服務學習 6 小時 

15.輔導資源與運用 9 小時 

合計 180 小時 

 

            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人員 18 小時在職訓練(進階) 

類別 時數 本計畫特別聘請具多年 

實務經驗的堅強師資陣 

容設計完整的訓練課 

程，教導學員們習得國 

小課業的輔導相關能 

力，情緒與行為的輔導 

技巧，進而增進並強化 

專業職能。 

1.兒童行為輔導與心理健康 3 小時 

2.輔導資源與運用 3 小時 

3.國小教育 9 小時 

4.親職教育 3 小時 

合計 18 小時 

                     【因課程需要可依實際狀況調整課程、授課時間、授課師資及上課教室】 

捌、 報名資訊： 

(一)報名期限：114 年 2 月 13 日(四)至 114 年 3 月 2 日(日)，一律採線上報名並於報名三日內進行匯款。 

(二)報名所需資料： 

1. 正確填妥線上報名表。報名網址: https://forms.gle/rupPvTZAiLr7ygSZ6 

2.上傳資料(身份證正、反面影本與高中/職以上畢業證書影本、證件照片一張)。 



3.學費繳納資訊提交(學費繳納以銀行轉帳方式，請於匯款完成後提供匯款人姓名、匯款日期與時間、匯款金

額)。經學費核實對帳成功，Email 或簡訊通知報名完成。 

(三)學員繳驗之各種證明文件，如有偽造、不實者，取消其入學資格。 

玖、 繳費及退費方式： 

(一)繳費：ATM 轉帳付款  

      台新銀行代碼 812   帳號 2091-01-88886788  (0919 新板分行) 

(二)退費規定： 

1. 學員自報名繳費後至開訓日前提出無法參與課程者，扣除報名費 200 元後退還原繳金額的九成。 

2. 自開訓上課日起始算，未逾全期總時數三分之一申請退費者，扣除報名費 200 元後退還已繳費用的半數。開

班上課時間已逾全期總時數三分一始申請退費者，則無法申請退費。 

3. 若因未達可開班人數，則全額退還已繳費用。 

4. 個人因素申請退費者，請至本會地址(中華民國兒童課後照顧輔導協會)填寫退費申請單(依填單日期為退費時

間之依據)，不接受電話申請退費。 

壹拾、 錄取方式： 

網路報名及繳費完成，使算報名完成。依其順序優先錄取，報名額滿後，列為候補，依序遞補。錄取名單將

於 114 年 3 月 7 日前以簡訊通知報名成功錄取者，未錄取不另行通知。若於 114 年 3 月 15 日開課前有遞補

機會者，將依候補名單排序進行電話通知是否有其遞補意願。 

壹拾壹、 出、缺勤、簽到及成績考核等結業資格： 

(一) 「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人員結訓證書」本班為非學分班不授予學位證書，修讀時數為 180 小時初階職前訓

練，缺席時數未逾 15小時，且測驗成績及格(各科達 70 分以上)，結訓後約 1個月後由本會寄出。 

18 小時進階在職訓練課程證書將由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核發，郵寄地址僅限服務單位收件，非住家地址。 

(二)出勤考核： 

 (1)開課通知時發送(請留意 E-mail 通知)。 

 (2) 課程期間安排專責助理全程跟課，詳實記錄遲到或早退者之到退時間，並隨時記錄簽到後未上課之情形。上

課遲到 15 分鐘者，該節次視為缺課 1 小時，中途離席或提早 15 分鐘早退者，視為缺課 1 小時，簽到/退

由助理管理，詳實記錄，並會注意到課後上課情形。 

 (3)參訓人員不得超過 15 小時，超過(第 16 小時起)者不發給結訓證書。 

 (4)參訓人員不得找他人代理上課及冒名簽到/退，如有違犯者，將予以退訓並呈報主管單位(代簽到者亦同)。 

 (5)如遇不可抗力之因素得以請假，請假以小時為單位，並於學習成績酌予扣分。 



 ■喪假：請事先提出並檢具證明文件佐證 

 ■遲到早退曠課事病假不假外出：皆視同請假缺課 

(三)出勤考核： 

(1)上課時，未請假卻於課程中途點名未到，經勸未改善者，視同缺席即執行缺席紀錄。 

(2)如遇天災或其他不可抗力之因素停課將順延補課，學員個人因素缺、礦課，恕無法補課。 

(3)本課程僅作為課後照顧人員在職暨職前教育訓練，未含轉介工作或相關媒合事項。 

 

壹拾貳、 洽詢方式：(平日：星期一~五：10:00~17:00) 

     180 小時課程聯絡窗口 中華民國兒童課後照顧輔導協會 課程組專員(02)8953-1777 

     18 小時課程聯絡窗口  新北市教育局承辦人員 02-2960-3456 分機 2676 

中華民國兒童課後照顧輔導協會 114 年推廣教育 

新北市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人員 18 小時在職訓練 招生簡章 

壹、 依據兒童課後照顧服務班與中心設立及管理辦法第二十三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五款及第二十四條之規定。 

貳、 訓練目標：強化課後照顧服務人員專業知能，提升兒童課後照顧品質。針對「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人員」規劃

180 小時專業訓練課程，培育高級中學以上學校畢業不具備課後照顧服務人員資格者，使其具備兒童課後照

顧服務的專業知識和技能。 

(一)強化課後照顧服務人員專業知能，提升兒童課後照顧品質。 

(二)提升國民小學兒童照顧服務人員之品質。 

(三)確保參加課後照顧服務班級之學童受到妥善的照顧。 

參、 招生人數：247 人。(確認報名成功，將 Email 通知上課注意事項等資訊，未錄取不另行通知。) 

肆、 招生對象：本市立案兒童課後照顧服務班執行秘書、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中心(含幼兒園兼辦兒童課後照顧服

務中心)主任及課後照顧服務人員。 

伍、 上課期間：民國 114 年 7 月 13 日、7 月 20 日、7 月 27 日共計 3 日。每週日 上午 0900～1200；下午 1300～

1600，共計 18 小時。  

陸、 課程規劃：假日班。 

(一)上課時數： 18 小時進階(非學分班)。 

(二)課程費用：由本會相關經費項下支應 

(三)上課地點：新北市政府市府 5樓 507 會議室(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 161 號 5 樓)。 



(四)本課程費用不含課程中分享之書籍及講義印製費、匯款手續、書籍購買、餐費…等個人雜支。 

柒、 課程內容： 

            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人員 18 小時在職訓練(進階) 

類別 時數 本計畫特別聘請具多年 

實務經驗的堅強師資陣 

容設計完整的訓練課 

程，教導學員們習得國 

小課業的輔導相關能 

力，情緒與行為的輔導 

技巧，進而增進並強化 

專業職能。 

1.兒童行為輔導與心理健康 3 小時 

2.輔導資源與運用 3 小時 

3.國小教育 9 小時 

4.親職教育 3 小時 

合計 18 小時 

【因課程需要可依實際狀況調整課程、授課時間、授課師資及上課教室】 

捌、 報名資訊： 

(一)報名期限：114 年 4 月 1 日(二)至 114 年 5 月 16 日(五)，一律採線上報名。 

(二)報名所需資料： 

1. 正確填妥線上報名表。報名網址: https://forms.gle/JHvbPXAhbcwDrRL89 

2.上傳資料(身份證正、反面影本與高中/職以上畢業證書影本、證件照片一張)。 

(三)學員繳驗之各種證明文件，如有偽造、不實者，取消其入學資格。 

玖、 錄取方式：採網路線上報名。依其報名順序優先錄取，報名額滿後，列為候補，依序遞補，未錄取不另行通

知。錄取名單將於 114 年 5 月 26 日前並以 Email 通知錄取者。若於 114 年 7 月 20 日開課前有遞補機會者，

將依候補名單排序進行電話通知是否有其遞補意願。 

壹拾、 18 小時在職訓練證書僅郵寄服務單位地址(不寄送住家地址)，請於報名時確實填寫服務單位資訊。 

壹拾壹、 出、缺勤、簽到及成績考核等結業資格： 

全程參與本項在職訓練者，將由新北市教育局核予 18 小時在職訓練結業證書。如有遲到、缺席者，僅核予

實際研習時數，將不核予結業證書。 

壹拾貳、 本計畫經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壹拾參、 洽詢方式：(平日：星期一~五：10:00~17:00) 

         180 小時課程聯絡窗口 中華民國兒童課後照顧輔導協會 課程組專員(02)8953-1777 

            18 小時課程聯絡窗口  新北市教育局承辦人員 02-2960-3456 分機 2676 


